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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 年 5 月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 62.9 萬人，占全體就業人數 5.6％ 

一、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「人力運用調查」統計，106 年 5 月從事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計 62.9

萬人，十年來增 13.1 萬人，除 100 年受景氣好轉與政府短期促進就業措施陸續退場而略減

外，餘均呈逐年上升趨勢，占全體就業者比率亦由 4.8％上升至 5.6％，增加 0.8 個百分點。 

二、 按業別觀察，工業部門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占比以營建工程業 22.2％最高，服務業部

門則以支援服務業 13.4％最高，住宿及餐飲業 11.5％居次；按性別觀察，106 年 5 月男性從

事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計 35.5 萬人，占男性就業者 5.6％，女性 27.4 萬人，占女性就

業者 5.5％；若按年齡別觀察，15～24 歲因在學比率較高，多選擇短期或較具彈性之工作類

型，從事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比率高達 20.3％，較 105 年減 0.8 個百分點，25 歲以上之

比率則為 4.4％，與 105 年相較，增 0.1 個百分點。  

三、   

三、 就 2017 年 OECD 會員國 15 歲以上受僱之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占整體受僱者比率觀

察，OECD 會員國平均為 11.2％，以智利 27.7％最高，西班牙 26.7％次之，南韓亦達 20.6

％；我國為 6.8％高於英國（5.7％）、澳洲（5.3％），惟低於南韓、日本（7.0％）。 

 

 

資料來源： 行政院主計總處、OECD。 

說    明： 1.「人力運用調查」為每年 5 月資料。 

2.美國最新資料年為 2005 年；義大利、西班牙及英國為 16 歲以上。 

3.本通報每週一至週五發行，並透過網際網路系統同步發送，網址：www.stat.gov.tw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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